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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道路运输局
关于道路运输车辆检验检测机构检测能力

的通告（2025 年第一批）

各市、县交通运输局、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城乡规划建设局，各

道路运输车辆检验检测机构：

根据《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23 年

第 14 号）和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提升道路运输车辆检

验检测服务水平的通知》（交办运函〔2024〕1576 号）等有关要

求，海口市道路运输管理处经组织专家评审，确认海口申乙车机

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的检测能力和条件符合国家标准《机动车安全

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》（GB38900-2020）要求。现将有关事项通告

如下。

一、海口申乙车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检测能力认定范围和有

效期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有效期一

致（详见附件）。

二、道路运输车辆检验检测机构要严格按照《机动车安全技

术检验项目和方法》（GB 38900）实施检验检测，出具机动车检验

检测报告。

三、道路运输车辆检验检测机构要按照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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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通知》（交办运〔2020〕67 号）要求，评定车辆技术等级，并

在《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》中备注车辆技术等级。

四、道路运输车辆检验检测机构确保检验检测和技术等级评

定结果客观、公正、准确，并对检验检测和技术等级评定结果承

担法律责任。如出现只收费不检车、不执行国家标准检验、替检

代检、篡改检验数据、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交通

运输主管部门将暂停其接入道路运输车辆检验检测系统且不予采

信其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，并抄报市场监管、公安部门依法处理。

五、道路运输车辆检验检测机构要按照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发

布<道路运输车辆检验检测信息系统联网技术要求>的公告》（交通

运输部 2021 年第 10 号公告）要求，及时、准确、完整上传检验

检测数据和检验检测报告。

六、道路运输车辆检验检测机构要建立车辆检验检测档案，

档案内容主要包括：车辆基本信息、机动车检验检测报告（含车

辆技术等级），保存期限不少于 6年。

七、道路运输车辆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有效期满后，

需继续向社会提供道路运输车辆检验检测服务的或道路运输车辆

检验检测机构迁址、改建、增加检测线、变更名称、变更法人代

表的，应向设区的地级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申请复核。

八、各市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加强辖区内道路运输车辆检

验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，如发现本通告第四点所列违规行为或者

道路交通重大事故隐患，应当会同当地市场监督管理、公安交管、

应急管理等部门处理，督促落实《海南省重大事故隐患闭环管理

工作制度（试行）》要求，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省道路运输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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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关于道路运输车辆检验检测机构检测能力的通告

(2025 年第一批)

2.资质认定证书及附表（海口申乙车）

海南省道路运输局

2025年1月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